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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国家谈判药品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市社会保障（市民）卡管理中心，基本医疗保险各定点医药机构：
为进一步落实《关于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54号 ）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粤医保发〔2018〕1号 ）文件精神，保障参保患者的用药需求及减轻参保患者垫付医疗费的负担，现就本市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开展国家谈判药品供应，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直接结算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本市定点零售药店可向社保经办部门提出申请，实行36种国家谈判药及17种抗癌药的联网结算。
（一）与慈善机构（生产商）签订了36种国家谈判药或17种抗癌药中任一种药品的赠药协议（授权书），并经市社保经办机构备案。

（二）销售的国家谈判药品价格不得高于国家谈判的“医保支付标准”。

二、参保人就医的定点医院确无相应的国家谈判药品时，由就医的定点医院开具外购药品相关证明，可到上述定点零售药店购买，所发生符合就医管理规定的核准医疗费用，实行联网结算。
三、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与慈善机构或生产商签订赠药协议（授权书）的本市定点零售药店名单及国家谈判药品等信息。

四、实施时间

本通知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新增基本医疗保险国家谈判药品，可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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